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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8年 12月 26日，中國大陸「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發布《外商投資法

（草案）》（以下稱外商投資法），並於 2019
年 3月 15日第 13屆全國人大迅速通過，預定
於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外商投資法》
的立法醞釀已久，本次終於正式公布且即將生

效，對包含台商企業的外資企業將產生影響外，

也象徵了中國大陸未來對外商投資領域的政策

進入新的階段，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本文茲從

其立法沿革出發，初步探討其影響。

二、法案背景與沿革

中國大陸外人投資政策從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WTO）後，歷經不同時期的轉變與改
革，由初期的「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

從外資「超國民待遇」演變至「國民待遇」

在 2013年新一代領導人上台後，更進入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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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之改革。例如中國大陸對外洽簽的雙邊投

資協議 (BIT)，過去均限於外人投資進入境內後
(post-establishment)方給予保護，不包含額外
開放承諾。但其於 2013年第五輪美中戰略與
經濟對話中，已同意「進入前」(pre-entry)國
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基礎，等同於包含了投資

自由化承諾的模式，與美方進行實質性談判。

其與歐盟之 BIT談判亦採用相同模式，這個重
大突破，顯示中國大陸對現有外資體制的政策

轉變。

事實上，中國大陸於 2015年 1月首次公
布《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以下

稱外國投資法草案），當時已宣布由《中外合

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

作經營企業法》等外資三法所確立之外國投資

規範架構將有所調整，然該草案經徵求公開意

見後即石沉大海未見進展。直到 2018年 12月
2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又發布《外商投資法

▲ 2019年 3月 15日，大陸十三屆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
了《外商投資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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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隨即在 2019年 3月 15日
第 13屆全國人大通過，並訂於 2020年
1月 1日施行。
《外商投資法》迅速在數月內獲得

通過，一般解讀為其為回應美中貿易戰

而遞出橄欖枝，期藉由《外商投資法》

擴大開放、明確限制行政機關不得干涉

外商強制轉讓技術等規定，化解美國對

中國大陸施壓的力道，也展現對外開放

的堅定決心。不過《外商投資法》與

2015年《外國投資法》草案，名稱雖僅
有一字之差，內容卻從 2015年版本的
170條大幅縮減為 42條。在簡化諸多執
行細節的改變下，現行《外商投資法》

內容較類似政策方向宣示性質，配套措

施仍待後續制定。

儘管《外商投資法》仍有許多配套

待完成，惟該法對外資企業的基本規範

架構已確立，亦即 2020年正式實施後，
過去的外資三法將同時廢止。所有外商

投資企業，除了屬於「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

清單」之特別例外規定業別外，其他領域內、

外資企業將受到同等對待，並一體適用《公司

法》、《合夥企業法》等規範。《外商投資法》

雖未明文規定該法是否適用台商，惟中國大陸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大閉幕記者會指出，「港

澳台投資可比照人大通過的外商投資法，且長

期以來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安排和實際做法也

要繼續沿用」。

此一承諾意謂著《外商投資法》將取代外

資三法，作為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法律依據；

台商的一般公司營運與市場進入等經營條件，

基本上將按《外商投資法》與現行《公司法》

等法律規定。然而中國大陸對台資企業實施之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等對台商特有的保護

優惠，依李克強總理說法亦將持續適用。

準此，已在中國大陸營運的台商企業，亦

有掌握為符合《外商投資法》或《公司法》對

企業經營的要求，規劃是否有調整股東協議或

公司章程之需求。不過新法雖於 2020年 1月
1日生效，但第 42條規定已在當地的外商企業
有 5年過渡期，從而台商原則上應在 2025年
前完成企業組織型態之調整。

三、外商投資法對台商營運之可能影響

（一）台商企業組織架構調整

如前所述，2020年《外商投資法》上路後，
中國大陸取消外資三法對於特定外資形式之限

制，而統一適用《公司法》、《合夥企業法》、

《個人獨資企業》等規定。

《外商投資法》通過後，台商過去採用獨

資的企業模式者，經營型態所受影響較小，影

響較大者為採用中外合資及中外合作的台商企

業，未來在新法下將需調整組織形式與組織機

構。以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為例，其最高權力機

構將不再是董事會而是股東會 1，未來需依《公

司法》對股東會、董事會職權規定重新建構公

司治理架構。復就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而言，非

法人制合作企業需變更為有限責任公司或外商

投資合夥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的最高權力

機構亦不再是董事會或聯合管理委員會 2，而

一律適用《公司法》或《合夥企業法》的相關

規定。

依據投審會 2008∼ 2014年「對海外投資
事業營運狀況調查」3，台商企業目前在中國大

陸經營的主要模式，約有 8成為獨資，2成的
台商企業係採合資或合作型態者。故在《外商

投資法》生效後 5年內，該等 2成台商企業將

1 現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第 30條及第 35條規定，董事會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外
合資經營企業的一切重大問題，並由經營管理機構負責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工作。

2 現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 24條及第 32條規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如為有線責任公司則與中外合資
經營企業同，如不具法人資格可組成聯合管理委員會，其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為權力機構，總經理負責合作企業

的日常經營管理工作，對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負責。

3 2008年∼ 2014年海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報告，經濟部投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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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公司法》或《合夥企業法》等規定變更

組織型態、組織機構之需要。

（二） 台商企業增資、轉讓股權等無須事前
審批

在外商投資法正式上路後，台商企業未來

股權轉讓、增資等事項均無須工商管理部門批

准。其次，特別是針對中外合資的企業，現行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規定轉讓其全部或部

份出資額時，原則需經其他合資者一致同意，

但中外合資企業未來適用《公司法》規定後，

則較為寬鬆，並不強調股東一致同意原則，只

要半數股東同意即可。最後，適用《公司法》

或《合夥企業法》均比現行的外資三法，對其

他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規定更為明確與具體，且

倘為有限責任公司者，還可透過公司章程協議

出其他的增資或轉讓股權之條件，因此台商企

業的股權轉讓可更靈活便利，應有助提升經營

彈性。

（三）准入管理制度

《外商投資法》將採用新的外資准入許可

管理制度（亦即我國稱「市場進入許可」），

其將由現行「逐案審批」制度，轉變為以進入

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模式管理，不過確切

清單仍有待國務院發佈。但可預期，中國大陸

實施此一負面表列投資管理制度，應當是列於

負面清單的投資行為與領域，未來仍須事前申

請准入許可，但負面清單以外其餘的業別，將

無需進行申請。

不過列入負面清單的投資領域與限制條

件，決定了《外商投資法》投資准入的實質開

放程度，鑑於美歐等國對電信、教育、醫療、

文化等領域的關切，中國大陸近來已逐步推動

該等業別之自由化，因此負面清單領域可能會

在上述業別放寬如外資持股等限制內容。

（四）外商投資信息報告制度

按《外商投資法》第 34條規定：「外國投
資者或者外商投資企業應當通過企業登記系統

▼ 新的外商投資法通過後，來自台港澳的投資如何尋求法律保障，
成為投資者關注的問題。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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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向商務主管部門報

送投資信息」。然 2014年 2月 7日中國大陸
國務院已發布《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

公告自 2014年 3月 1日起，對內外資企業，
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

業法人、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及其分支機

構、來華從事經營活動的外國（地區）企業，

以及其他經營單位，工商總局停止企業年度檢

驗工作，改為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度。所謂企

業年度報告公示制度，係指企業應自主按當年

度在規定期限內，通過市場主體信用資訊公示

系統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報送年度報告。企業

年度報告應包括公司股東（發起人）繳納出資

情況、資產狀況等，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以

對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內容進行抽查。

《外商投資法》正式實施後，台資等外商

企業將實施投資信息報告制度，是否需負擔額

外的報告義務，目前尚不清楚。倘參考 2015
年《外國投資法》草案曾規定的外商投資信息

制度，額外要求的報告制度增加了定期報告與

不定期報告，且均有不同履行報告期限，另額

外要求揭露外國投資者實際控制人、投資來源

地等訊息。鑑於目前《外商投資法》對此尚無

具體規定，仍須觀察後續的施行細則，俾以確

認台商負擔的信息報告義務。

（五）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依《外商投資法》第 35條規定：「國家
建立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對影響或者可能

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進行安全審查」。本

條規定相當籠統，相關國家安全審查機制方向

或可參考 2015年《外國投資法》草案，理解
上外來投資只要存在危害或可能危害中國大陸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保障能力，涉及敏感投資

主體、敏感併購物件、敏感行業、敏感技術、

敏感地域的外商投資等，外國投資者均需提出

安全審查申請，且主管部門亦可依職權啟動安

全審查。特別是國安審查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該等國安審查決定係不可提起行政覆議和行政

訴訟。

至於哪些領域可能涉及國家安全，若參考

中國大陸於上海等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公布之

《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則所謂安全審查

具體範圍為外國投資者在自貿試驗區內投資軍

工、軍工配套和其他關係國防安全的領域，以

及重點、敏感軍事設施周邊地域；外國投資者

在自貿試驗區內投資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農產

品、重要能源和資源、重要基礎設施、重要運

輸服務、重要文化、重要資訊技術產品和服務、

關鍵技術、重大裝備製造等領域，並取得所投

資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在審查工作機制上，自

貿試驗區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工作，由外國投資

者併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部際聯席會議負責管

理。在聯席會議機制下，國家發展改革委、商

務部根據外商投資涉及的領域，會同相關部門

開展安全審查。

四、結語

中國大陸《外商投資法》之通過有其正面

意義，固然中國大陸展現開放決心之對象，主

要係西方國家及其企業，惟在台商企業也將比

照適用外資規範的情況下，將因可取得與當地

企業更公平的經營與運作環境而受益。其次，

《外商投資法》的通過，也意味著中國大陸外

資投資領域或將持續朝向更開放、鬆綁方向前

進，其首次在國家法律明文規定，對外資企業

在中國大陸境內生產的產品與服務，提供平等

對待，可參與政府採購活動。此一規定應是回

應在中國大陸遲未能加入WTO「政府採購協
定」(GPA)的情況下，美歐商長期對無法參與
政府採購商機的抨擊。再者，美國等西方國家

所詬病的問題，包括對外商企業面對的強迫技

術轉讓、智慧財產權侵害等，中國大陸也在新

法中承諾將確保該等問題不再發生。

然而，由於《外商投資法》許多規定仍含

糊不明，具體執行細節條款尚待制定，其透過

《外商投資法》最終能鬆綁多少法規或下放多

少控制權，在現階段並無法完全掌握，後續發

展仍須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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